漯河市招商引资政策
为了进一步鼓励和吸引外来投资，扩大出口创汇，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推动漯河更快更好地发展，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鼓励外商投资
　  第一条　鼓励外商在我市投资兴办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或其它经济实体。
　  第二条　鼓励外商通过整体收购、购买股权和项目经营权、租赁、承包及其它方式，同我市各类企业、事业单位进行全面合作。
[bookmark: _GoBack]　  第三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按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予以财政奖励。
　  第四条　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同时按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等额的财政奖励。延长期满后，按第三条规定执行。
 
　  第五条　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超过10年的，在享受完企业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政策后，经企业申请，税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10年内可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在本地投资开办其它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不少于5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40%税款。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的，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外商投资企业将其依照有关规定从税后利润提取的公积金(或发展基金、储备基金)转作再投资，增加企业注册资本，其中属于外方投资的部分，按其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等额财政奖励。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可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逐年延续弥补，最长延续5年。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当年在中国境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增长10%以上的，经税务机关批准，允许再按当年技术开发费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
　  第九条　兴办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旅游景点开发项目的，从生产经营之日起，5年内按企业上缴增值税额地方留成部分的30%给予财政奖励。
　  第十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征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免缴市政建设配套费、增容费、水资源费、绿化费、墙改费，免收购置生产经营用房的交易手续费。
　  第十一条　免除外商投资企业年检的一切费用。对连续三年以上无违法违规行为、经营情况良好的外商投资企业免予年检。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城市基础设施、社会公益事业等符合划拨供地条件的，其建设项目用地可实行划拨，外商除支付征地补偿费外，不缴纳其它费用。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外商投资企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一次付清土地出让金有困难的，可通过合同约定5年内分期付清。
　  对投资额在100万美元以上、500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应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费、上交省出让金，对企业所缴用地费用市县财政收取部分，按50%予以财政奖励。
　  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先由当地政府提供企业用地，从企业投产之日起，5年内以企业实际缴纳税款地方留成部分抵缴土地出让金，期满不足抵缴的，由企业补足。
　  第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租金可依照合同约定予以优惠。投资规模较大、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外商投资企业以租赁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其租金5年内可由财政给予扶持。
　  第十五条　外商连片开发土地1000亩以上，用于建设工业园区的，用地给予特别优惠。
　  第十六条　对投资规模大、吸纳劳动力多、发展前景广阔的企业，当地政府应预留一定的土地作为企业发展空间，并划拨其中的20%-30%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用地。
　  第十七条　对世界500强企业、国内200强企业来漯投资的，对投资涉及的各种事项，在地方政府权限范围内，实行一事一议，给予特殊优惠。
　  第十八条　国内外组织或个人(以下称引荐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市引荐外来投资项目并获得成功的，给予相应奖励，国家对公务人员另有规定的除外。引进项目成功的标准：(一)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二)合同、章程规定的外来资金如期到位;(三)项目进展达到下列要求：1、农业综合性项目投入运营;2、技改项目正式投产，新建工业项目完成首期工程投资的50%；
　  3、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完成首期工程投资的40%；
　  4、第三产业项目建成开业；
　  第十九条　对引荐人的奖励按以下标准执行：
　  (一)对引进资助、赠与等无偿资金或物资的，按引资额或物资价值的6%奖励；
　  (二)引进无息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按引资额的1%奖励;1000万元以上的，按引资额的1.5%奖励；
　  (三)对引进外来投资者来漯直接投资的，投资额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的，按0.4%奖励;1000万元以上的，按0.6%奖励。
　  第二十条　引资奖励以项目为单位，每个项目奖励一次。第二十一条　引资奖励由市、县区对外开放领导小组认定;奖励资金由受益单位或受益财政支付。
　  第二十二条　从2003年起，市、县区财政建立招商引资专项基金，用于举办招商引资活动和奖励在招商引资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二章　鼓励出口创汇
　  第二十三条　被认定为产品出口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二十四条　对各类进出口企业，以上年直接出口创汇额为基数，超基数部分由当地财政按每美元0.1元人民币给予奖励。
　  第二十五条　建立出口信用保险专项扶持基金，由当地财政按企业实际缴纳保费金额的60%给予资助，帮助企业规避出口风险。
　  第二十六条　对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研究开发项目，给予研究开发总费用的50%的补贴;对用于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节能降耗、促进环保等方面的技改项目贷款，给予贴息支持。
　  第二十七条　我市企业在境外设立商品分拨中心、实体公司、办事处，带动我市原材料、设备、商品出口的(与本公司关联企业除外)，除享受出口奖励有关政策外，按出口创汇额由当地财政再给予每美元0.0
5元人民币的奖励。
第三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为外商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切实加强对外商投资者的服务，落实市民待遇。对投资额在500万美元以上的新上项目，实行市级领导代理服务制，保证在规定时限内代理办齐各种行政审批手续。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属于政府职能范围内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由外经贸部门负责协调和帮助解决。未经法律授权和履行报批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检查和评比。对外商投资者的投诉事项要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者。
　  关于优化环境的其它方面，另文作出规定。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适用于境外投资者包括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在我市新办的合资、合作、独资企业。
　  第三十条　引进市外资金新办的生产性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全额财政奖励;第六年至第十年按企业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50%给予财政奖励。
　  引进市外资金新办的企业在土地使用、规费减免、引资奖励等方面，享有与外商投资企业同等待遇。
　  第三十一条　对非生产性企业，根据企业投资规模、投资方向等，在土地使用、规费减免等方面给予具体优惠。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